东莞市公益广告备案表
（2020年第___季度）

	备案单位（全称）
	
	信用代码
	

	所在镇街
	
	备案日期
	

	备案人
	
	联系电话
	



	[bookmark: _Hlk456622713]序
	发布者
	刊播形式
	刊播媒介位置
	所在镇街
	刊播时间
	广告内容
	画面来源
	数量
	规格
	附件

	1
	A公司
	户外立柱
	东莞大道与四环路交汇处
	南城
	2020.8.1
	抗击疫情
	政府部门
	1
	216 m²
	001

	2
	A公司
	墙面
	东纵路
	东城
	2020.8.1
	卫生城市
	政府部门
	1 
	35 m²
	002

	3
	A公司
	LED显示屏
	旗峰公园
	莞城
	2020.8.1
	抗击疫情
	政府部门
	60
	15秒
	003

	4
	A公司
	候车亭
	东莞大道与环城路
	南城
	2020.8.1
	拥军爱民
	政府部门
	1
	5 m²
	004

	5
	A公司
	街道灯箱
	东城中路
	东城
	2020.8.1
	创建文明城市
	政府部门
	10
	10 m²
	0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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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以上备案表由发布者每季度5日内，将上一季度发布情况，通过邮件（501945411@qq.com）的方式进行报送。【刊播形式】包括户外立柱、墙面、LED显示屏、街道灯箱、候车亭、报纸、电视、广播、条幅、店堂、电梯、交通工具、轨道、印刷品、其他等；【刊播媒介位置】公益广告具体的发布地点，如广播应标示何频道，如网站应标示网址；【所在镇街】指发布位置所在位置的镇街，如莞城、东城、南城或寮步等。如网站为全网，广播电视报纸为全市；【刊播时间】公益广告首发时间；【画面来源】包括政府部门、社会团体、自行设计、其他等；【规格】广告画面的尺寸（平方米）或报纸版面、时长等，如LED或广播电视需要标注单次时长及次数；【附件】附备案公益广告具体画面或内容，附在备案表后面，并用文件名区分。如平面附图片，如电视附主要截图（可多张）；如广播附文字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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